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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

際公約」 

 
國立中興大法律系教授  李惠宗 

 

壹、基本權發展史 

一、各國之發展概況 

二、我國的發展 

貳、基本權之發展趨勢 

一、 從法律保障到憲法保障 

二、 從自由權到社會權 

三、 從國民權到人權 

參、人性尊嚴是基本權的基礎 

一、 人的「主體性」 

二、 人的自由意志應受尊重 

肆、基本權規定之法律性質 

伍、國際人權的內國化——人權的趨勢 

陸、兩公約的效力 

柒、基本權拘束之對象  

一、 公權力主體 

二、基本權第三人效力 

三、國 庫 

四、特殊團體──政黨 

捌、平等原則及平等權——兩性平權的理念 

玖、結論 

人權新時代：把人當人看。 

 

 

思考問題： 

1. 個人資料保護與證據能力（中高行 114 交上 45 號判決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efault.aspx） 

2. 分定男女錄取名額案(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26;) 

3. 大陸同胞的服公職權利（司法院釋字第 618 號解釋） 

4. 環境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12; §25） 

5. 健康權 

6. 文化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15） 

7. 同性戀婚姻 

8. 死刑應廢止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Y0000039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Y000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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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拘提管收的制度（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11） 

10. 拒絕服兵役之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8）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Y0000039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Y000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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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名  稱：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民國 55 年 12 月 16 日簽訂 ) 

簽訂日期：民國 55 年 12 月 16 日 

系統時間：民國 98 年 09 月 11 日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聯合國大會決議通過；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三日生效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三月三十一日經立法院第 7屆第 3會期第 6次 

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五月十四日經總統簽署中、英批准書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總統公布本公約施行法 

 

前文 

本公約締約國，鑒於依據聯合國憲章揭示之原則，人類一家，對於人人天賦尊嚴及其平

等而且不可割讓權利之確認，實係世界自由、正義與和平之基礎，確認此種權利源

於天賦人格尊嚴，確認依據世界人權宣言之昭示，唯有創造環境，使人人除享有經

濟社會文化權利而外，並得享受公民與政治權利，始克實現自由人類享受公民與政

治自由無所恐懼不虞匱乏之理想。 

鑒於聯合國憲章之規定，各國負有義務，必須促進人權及自由之普遍尊重及遵守，明認

個人對他人及其對隸屬之社會，負有義務，故職責所在，必須力求本公約所確認各

種權利之促進及遵守。爰議定條款如下： 

 

第一條  

一、所有民族均享有自決權，根據此種權利，自由決定其政治地位並自由從事其經濟、

社會與文化之發展。 

二、所有民族得為本身之目的，自由處置其天然財富及資源，但不得妨害因基於互惠原

則之國際經濟合作及因國際法而生之任何義務。無論在何種情形下，民族之生計，

不容剝奪。 

三、本公約締約國，包括負責管理非自治及託管領土之國家在內，均應遵照聯合國憲章

規定，促進自決權之實現，並尊重此種權利。 

 

第二條  

一、本公約締約國承允尊重並確保所有境內受其管轄之人，無分種類、膚色、性別、語

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

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等等，一律享受本公約所確認之權利。 

二、本公約締約國承允遇現行立法或其他措詞尚無規定時，各依本國憲法程序，並遵照

本公約規定，採取必要步驟，制定必要之立法或其他措施，以實現本公約所確認之

權利。 

三、本公約締約國承允： 

（一）確保任何人所享本公約確認之權利或自由如遭受侵害，均獲有效之救濟，公

務員執行職務所犯之侵權行為，亦不例外； 

（二）確保上項救濟聲請人之救濟權利，由主管司法、行政或立法當局裁定，或由

該國法律制度規定之其他主管當局裁定，並推廣司法救濟之機會； 

（三）確保上項救濟一經核准，主管當局概予執行。 

 

第三條  

本公約締約國承允確保本公約所載一切公民及政治權利之享受，男女權利，一律平等。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Y000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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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一、如經當局正式宣布緊急狀態危及國本，本公約締約國得在此種危急情勢絕對必要之

限度內，採取措施，減免履行其依本公約所負之義務，但此種措施不得牴觸其依國

際法所負之其他義務，亦不得引起純粹以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或社會階

段為根據之歧視。 

二、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第一項及第二項）、第十一條、第十五條、第十六條及

第十八條之規定，不得依本條規定減免履行。 

三、本公約締約國行使其減免履行義務之權利者，應立即將其減免履行之條款，及減免

履行之理由，經由聯合國秘書長轉知本公約其他締約國。其終止減免履行之日期，

亦應另行移文秘書長轉知。 

 

第五條  

一、本公約條文不得解釋為國家、團體或個人有權從事活動或實行行為，破壞本公約確

認之任何一種權利與自由，或限制此種權利與自由逾越本公約規定之程度。 

二、本公約締約國內依法律、公約、條例或習俗而承認或存在之任何基本人權，不得藉

口本公約未予確認或確認之範圍較狹，而加以限制或減免義務。 

 

第六條  

一、人人皆有天賦之生存權。此種權利應受法律保障。任何人之生命不得無理剝奪。 

二、凡未廢除死刑之國家，非犯情節重大之罪，且依照犯罪時有效並與本公約規定及防

止及懲治殘害人群罪公約不牴觸之法律，不得科處死刑。死刑非依管轄法院終局判

決，不得執行。 

三、生命之剝奪構成殘害人群罪時，本公約締約國公認本條不得認為授權任何締約國以

任何方式減免其依防止及懲治殘害人群罪公約規定所負之任何義務。 

四、受死刑宣告者，有請求特赦或減刑之權。一切判處死刑之案件均得邀大赦、特赦或

減刑。 

五、未滿十八歲之人犯罪，不得判處死刑；懷胎婦女被判死刑，不得執行其刑。 

六本公約締約國不得援引本條，而延緩或阻止死刑之廢除。 

 

第七條  

任何人不得施以酷刑，或予以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非經本人自願同

意，尤不得對任何人作醫學或科學試驗。 

 

第八條  

一、任何人不得使充奴隸；奴隸制度及奴隸販賣，不論出於何種方式悉應禁止。 

二、任何人不得使充奴工。 

（一）任何人不得使服強迫或強制之勞役； 

（二）凡犯罪刑罰得科苦役徒刑之國家，如經管轄法院判處受此刑，不得根據第二

項（一）款規定，而不服苦役； 

（三）本項所稱”強迫或強制勞役”不包括下列各項： 

 （1）經法院依法命令拘禁之人，或在此種拘禁假釋期間之人，通常必須擔任而不

屬於（二）款範圍之工作或服役； 

 （2）任何軍事性質之服役，及在承認人民可以本其信念反對服兵役之國家，依法

對此種人徵服之國民兵役； 

 （3）遇有緊急危難或災害禍患危及社會生命安寧時徵召之服役； 

 （4）為正常公民義務一部分之工作或服役。 

 

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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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人有權享有身體自由及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無理予以逮捕或拘禁。非依法定理

由及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之自由。 

二、執行逮捕時，應當場向被捕人宣告逮捕原因，並應隨即告知被控案由。 

三、因刑事罪名而被逮捕或拘禁之人，應迅即解送法官或依法執行司法權力之其他官

員，並應於合理期間內審訊或釋放。候訊人通常不得加以羈押，但釋放得令具報，

於審訊時，於司法程序之任何其他階段、並於一旦執行判決時，候傳到場。 

四、任何人因逮捕或拘禁而被奪自由時，有權聲請法院提審，以迅速決定其拘禁是否合

法，如屬非法，應即令釋放。 

五、任何人受非法逮捕或拘禁者，有權要求執行損害賠償。 

 

第十條  

一、自由被剝奪之人，應受合於人道及尊重其天賦人格尊嚴之處遇。 

二、 

（一）除特殊情形外，被告應與判決有罪之人分別羈押，且應另予與其未經判決有

罪之身分相稱之處遇； 

（二）少年被告應與成年被告分別羈押、並應儘速即予判決。 

三、監獄制度所定監犯之處遇，應以使其悛悔自新，重適社會生活為基本目的。少年犯

人應與成年犯人分別拘禁，且其處遇應與其年齡及法律身分相稱。 

 

第十一條  

任何人不得僅無力履行契約義務，即予監禁。 

 

第十二條  

一、在一國領土內合法居留之人，在該國領土內有遷徙往來之自由及擇居之自由。 

二、人人應有自由離去任何國家，連其本國在內。 

三、上列權利不得限制，但法律所規定、保護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衛生或風化、

或他人權利與自由所必要，且與本公約所確認之其他權利不牴觸之限制，不在此限。 

四、人人進入其本國之權，不得無理褫奪。 

 

第十三條  

本公約締約國境內合法居留之外國人，非經依法判定，不得驅逐出境，且除事關國家安

全必須急速處分者外，應准其提出不服驅逐出境之理由，及聲請主管當局或主管當

局特別指定之人員予以覆判，並為此目的委託代理人到場申訴。 

 

第十四條  

一、人人在法院或法庭之前，悉屬平等。任何人受刑事控告或因其權利義務涉訟須予判

定時，應有權受獨立無私之法定管轄法庭公正公開審問。法院得因民主社會之風

化、公共秩序或國家安全關係，或於保護當事人私生活有此必要時，或因情形特殊

公開審判勢必影響司法而在其認為絕對必要之限度內，禁止新聞界及公眾旁聽審判

程序之全部或一部；但除保護少年有此必要，或事關婚姻爭執或子女監護問題外，

刑事民事之判決應一律公開宣示。 

二、受刑事控告之人，未經依法確定有罪以前，應推定其無罪。 

三、審判被控刑事罪時，被告一律有權平等享受下列最低限度之保障： 

（一）迅即以其通曉之語言，詳細告知被控罪名及案由； 

（二）給予充分之時間及便利，準備答辯並與其選任之辯護人聯絡； 

（三）立即受審，不得無故稽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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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到庭受審，及親自答辯或由其選任辯護人答辯；未經選任辯護人者，應告以

有此權利；法院認為審判有此必要時，應為其指定公設辯護人，如被告無資

力酬償，得免付之； 

（五）得親自或間接詰問他造證人，並得聲請法院傳喚其證人在與他造證人同等條

件下出庭作證； 

（六）如不通曉或不能使用法院所用之語言，應免費為備通譯協助之； 

（七）不得強迫被告自供或認罪。 

四、少年犯罪之審判，應顧念被告年齡及宜使其重適社會生活，而酌定程序。 

五、經判定犯罪者，有權聲請上級法院依法覆判其有罪判決及所科刑罰。 

六、經終局判決判定犯罪，如後因提出新證據或因發見新證據，確實證明原判錯誤而經

撤銷原判或免刑者，除經證明有關證據之未能及時披露，應由其本人全部或局部負

責者外，因此判決而服刑之人應依法受損害賠償。 

七、任何人依一國法律及刑事程序經終局判決判定有罪或無罪開釋者，不得就同一罪名

再予審判或科刑。 

 

第十五條  

一、任何人之行為或不行為，於發生當時依內國法及國際法均不成罪者，不為罪。刑罪

不得重於犯罪時法律所規定。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罪者，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

律。 

二、任何人之行為或不行為，於發生當時依各國公認之一般法律原則為有罪者，其審判

與刑罪不受本條規定之影響。 

 

第十六條  

人人在任何所在有被承認為法律人格之權利。 

 

第十七條  

一、任何人之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無理或非法侵擾，其名譽及信用，亦不

得非法破壞。 

二、對於此種侵擾或破壞，人人有受法律保護之權利。 

 

第十八條  

一、人人有思想、信念及宗教之自由。此種權利包括保有或採奉自擇之宗教或信仰之自

由，及單獨或集體、公開或私自以禮拜、戒律、躬行及講授表示其宗教或信仰之自

由。 

二、任何人所享保有或採奉自擇之宗教或信仰之自由，不得以脅迫侵害之。 

三、人人表示其宗教或信仰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此項限制以保障公共安全、

秩序、衛生或風化或他人之基本權利自由所必要者為限。 

四、本公約締約國承允尊重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確保子女接受符合其本人信仰之宗教及道

德教育之自由。 

 

第十九條  

一、人人有保持意見不受干預之權利。 

二、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利；此種權利包括以語言、文字或出版物、藝術或自己選擇之

其他方式，不分國界，尋求、接受及傳播各種消息及思想之自由。 

三、本條第二項所載權利之行使，附有特別責任及義務，故得予以某種限制，但此種限

制以經法律規定，且為下列各項所必要者為限： 

（一）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 

（二）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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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一、任何鼓吹戰爭之宣傳，應以法律禁止之。 

二、任何鼓吹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之主張，構成煽動歧視、敵視或強暴者，應以法律

禁止之。 

 

第二十一條  

和平集會之權利，應予確認。除依法律之規定，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寧、

公共衛生或風化、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種權利之行使。 

 

第二十二條  

一、人人有自由結社之權利，包括為保障其本身利益而組織及加入工會之權利。 

二、除依法律之規定，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寧、公共秩序、維護公共衛

生或風化、或保障他人權利自由所必要者外，不得限制此種權利之行使。本條並不

禁止對軍警人員行使此種權利，加以合法限制。 

三、關於結社自由及保障組織權利之國際勞工組織一九四八年公約締約國，不得根據本

條採取立法措施或應用法律，妨礙該公約所規定之保證。 

 

第二十三條  

一、家庭為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受社會及國家之保護。 

二、男女已達結婚年齡者，其結婚及成立家庭之權利應予確認。 

三、婚姻非經婚嫁雙方自由完全同意，不得締結。 

四、本公約締約國應採取適當步驟，確保夫妻在婚姻方面，在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以及

在婚姻關係消滅時，雙方權利責任平等。婚姻關係消滅時，應訂定辦法，對子女予

以必要之保護。 

 

第二十四條  

一、所有兒童有權享受家庭、社會及國家為其未成年身分給予必需之保護措施，不因種

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民族本源或社會階段財產、或出生而受歧視。 

二、所有兒童出生後應立予登記，並取得名字。 

三、所有兒童有取得國籍之權。 

 

第二十五條  

一、凡屬公民，無分第二條所列之任何區別，不受無理限制，均應有權利及機會： 

（一）直接或經由自由選舉之代表參與政事； 

（二）在真正、定期之選舉中投票及被選。選舉權必須普及而平等，選舉應以無記

名投票法行之，以保證選民意志之自由表現； 

（三）以一般平等之條件，服本國公職。 

 

第二十六條  

人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且應受法律平等保護，無所歧視。在此方面，法律應禁止任何

歧視，並保證人人享受平等而有效之保護，以防因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

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而生之歧視。 

 

第二十七條  

凡有種族、宗教或語言少數團體之國家，屬於此類少數團體之人，與團體中其他分子共

同享受其固有文化、信奉躬行其固有宗教或使用其固有語言之權利，不得剝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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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稱：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 (民國 98 年 

04 月 22 日公布 ) 

※本法規部分或全部條文尚未生效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公布日期：民國 98 年 04 月 22 日 

系統時間：民國 98 年 09 月 11 日 

 

1.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09800096331號令 

制定公布全文 9條；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預計 98年 12月 10日生效 

 

第  1條  為實施聯合國一九六六年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 

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 

）（以下合稱兩公約），健全我國人權保障體系，特制定本法。 

第 2條  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 

第 3條  適用兩公約規定，應參照其立法意旨及兩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之解釋。 

第 4條  各級政府機關行使其職權，應符合兩公約有關人權保障之規定，避免侵害 

人權，保護人民不受他人侵害，並應積極促進各項人權之實現。 

第 5條  各級政府機關應確實依現行法令規定之業務職掌，負責籌劃、推動及執行 

兩公約規定事項；其涉及不同機關業務職掌者，相互間應協調連繫辦理。 

政府應與各國政府、國際間非政府組織及人權機構共同合作，以保護及促 

進兩公約所保障各項人權之實現。 

第 6條  政府應依兩公約規定，建立人權報告制度。 

第 7條  各級政府機關執行兩公約保障各項人權規定所需之經費，應依財政狀況， 

優先編列，逐步實施。 

第 8條  各級政府機關應依兩公約規定之內容，檢討所主管之法令及行政措施，有 

不符兩公約規定者，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完成法令之制（訂）定、修 

正或廢止及行政措施之改進。 

第 9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I0020028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I00200281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I00200282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I00200283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I00200284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I00200285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I00200286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I00200287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I00200288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I00200289

